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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中国传统人性理论的去魅与重建

俞吾金

自拙文《中国传统人性理论的去魅与重建》在《中国哲学年鉴 2010》发表以来，学

界同仁见仁见智，褒贬不一。 前面三篇论文，即张曙光教授的《聚焦“人性”论》（以下

简称“张文”）、杨国荣教授的《中国哲学中的人性问题》（以下简称“杨文”）和陈卫平教

授的《如何用马克思主义重建儒家的人性论》（以下简称“陈文”）均就拙文中的某些见

解提出了质询，使我获益良多。 在深入反思这些质询的基础上，本文也作出了下面的

回应，以求正于三位教授及学界其他同仁。

一

众所周知，人性理论是一个贯穿中国哲学史的基本问题，许多哲学家就此发表过

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不仅在视角上，而且在内涵上也迥然各异，仁智互见。拙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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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传统人性理论的去魅与重建》（以下简称《去魅》）并没有纠缠在细节问题上，而是

就普遍性层面上存在的共同问题提出了如下的见解：长期以来，中国哲学家们之所

以在人性问题上争论不休，难以达成共识，根本性的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区分先天的

（即与生俱来的）“人性”（human nature）与后天的（即在社会环境中形成的）“人的本

质”（human essence）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把本来应该从属于人的本质范围的内容统

统归并到人性范围内去讨论，从而造成了概念上的混乱和人性理论的魅化。 从历史

上看，尽管有些哲学家对这种概念上的混乱和人性理论的魅化提出了质疑，却从未

对它进行系统的清理和反思。 有鉴于此，中国传统人性理论非但没有通过去魅而获

得突破性的进展，反而在魅化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去魅》认定，只有从理论上返回到

人性与人的本质区分这个基本点上，对中国传统人性理论的探讨才能立于全新的起

点上，并获得实质性的推进。

《去魅》的第一个主张是：对人与动物的关系作出了明确的界定。 传统的研究者

们常常谈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这一主题。 我们认为，这一主题在表述方式上就

是不符合逻辑的，因为动物永远是人的属概念，不管人们如何给“人”下定义，如“人

是理性的动物”、“人是符号的动物”，等等，其属概念永远是“动物”。 也就是说，不管

人们如何抬高自己，有一点他们是无法否认的，即人作为高等动物，永远只是动物中

的一个门类。 由此可见，上述主题应该合乎逻辑地被修正为“人与人以外的其他动物

的根本区别”。 我们发现，下列现象总是周而复始地出现在对人性问题的探讨中，即

人们总是倾向于无限地拔高人的地位（比如，许多民族的神话传说和宗教故事都肯

定人是神的创造物），从而夸大了人与其他动物（中国古人喜欢称作“禽兽”）之间的

区别。 然而，假如人们希望准确地理解人性，他们就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不管人与其

他动物之间的差异如何被夸大，人的真实角色始终是高等动物。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

的：“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

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 ”①

《去魅》的第二个主张是：把人性与人的本质这两个概念严格地区分开来。 事实

上，这正是《去魅》的核心主张。 在我们看来，人性是指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 荀子

说：“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 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

而成者也。 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谓之伪，是性

伪之分也。 ”（《荀子·性恶》）在这段话中，荀子肯定了人性是“天之就也”，即是与生俱

来的，因而是“不可学，不可事”的；而礼义则是后天的，是圣人创制出来的，是“可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1年版，第 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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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能，可事而成”的。而所谓“伪”，也就是“可学而能，可事而成”的意思。那么，人性作

为人的自然属性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呢？孔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礼记·

礼运篇》）。告子也说：“食色，性也。 ”（《孟子·告子上》）由此可见，“食”（即现代人所说

的吃、喝）、色（即现代人所说的性行为）构成人性的基本内容。 事实上，没有食，任何

个人都无法生存下去；没有色，整个人种就无法延续下去。 与人性不同，人的本质是

社会属性，是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不是

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 人的本质主要

体现在其相应的经济利益、社会身份、政治意识和宗教伦理观念上。 显然，先秦儒家

提到的仁、义、礼、智、信、恻隐、羞恶、是非、辞让，包括善恶等观念，都是在后天的社

会生活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由于关于“性”的讨论始终与“心”、“天”这样的概念纠

缠在一起，所以，《去魅》在区分“人性”（自然属性）与“人的本质”（社会属性）的基础

上，又区分了“心的机能”（自然属性）与“心的内容”（社会属性）、“原初意义上的天，即

自然界”（自然属性）与“引申意义上的天，即宗教、政治、伦理化的上帝”（社会属性）。

《去魅》的第三个主张是：用后天的观念，即上面提到的仁、义、礼、智、信、恻隐、

羞恶、是非、辞让、善恶等观念，去规范人性是不合法的，因为人性作为人的自然属性

是先天的，即与生俱来的。 在人的自然属性中根本就不可能与生俱来地包含着上述

后天的观念，尤其是善恶的观念。 由此可见，用善恶观念和其他后天的观念去规范先

天的人性，正是造成中国传统人性理论混乱、魅化并纠缠不清的根本原因。 基于上述

思考，《去魅》提出了“人性不可以言善恶”的观念。 然而，肯定后天的观念不能规范先

天的人性，并不等于说，后天的观念不能对先天的人性产生影响。 当然，这种影响是

有限度的。 我们的观点是：人性，即人的饮食男女的自然属性是不会改变的，但饮食

男女在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可以改变的。 众所周知，马克思

曾经在《资本论》中说过：“首先要研究一般的人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变

化了的人性。”② 在这里，马克思区分了“一般的人性”和“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变化了的

人性”。 显然，马克思的上述用语很容易引起误解，因为他似乎暗示我们，存在着两种

不同的人性。 其实，前者指称的正是我们上面所说的“不变的人性”，而后者指称的则

是我们上面所说的“人性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可以改变的具体表现形式”。 毋庸

置疑，如果按照我们的方式加以表述，那么这种表述在逻辑上是融贯的。 然而，遗憾

的是，不少研究者仍然会把不变的人性与人性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可以改变的具体

表现形式混淆起来。 比如，人要生存下去就得吃东西，不管人类如何发展，这一点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 56页。
②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年版，第 669页注（63），译文有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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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改变的；然而，人类吃什么、用什么方式和什么工具吃，这些具体的表现形式却

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生相应的变化。

《去魅》的第四个主张是：用与生俱来的人性（即先天的自然属性）去规范人的本

质（即后天的社会属性）同样是不合法的。 在考察人类社会时，越往前追溯，就越会发

现，人们常常从种族差异、肤色差异、血统差异和性别差异出发去理解并阐释人的本

质的差异和各种社会现象。 比如，一度在南非等国家实行的所谓“种族隔离制度”就

试图用种族、肤色上的差异去规范人的本质及其社会活动的范围。 再如，人们记忆犹

新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社会还流行过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

地洞”的“血统论”，而按照血统关系来认定人的本质的贵贱同样是离谱的。 当然，尽

管用人的自然属性去规范人的本质是不合法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的自然属性不

会对人的本质产生一定的影响。 毋庸置疑，这样的影响是存在的，甚至可能深入到人

的无意识层面上， 从而以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方式在人的行为中表现出来———比如，

人们对所谓的“衣冠禽兽”的谴责就蕴含着对这种影响的认可。

《去魅》的第五个主张是：尽管用后天的观念（包括善恶观念）规范后天的人的本

质是合法的，但笼统地谈论人的本质的善恶，无非只有以下四种可能：人的本质是善

的、人的本质是恶的、人的本质是无善无恶的、人的本质是有善有恶的。 抽象地谈论

这四种可能性显然是无益的。 按照当代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观点，人们非但不能轻易

谈论“人的本质”的善恶，甚至也不能轻易谈论“某个人的本质”的善恶，因为个人的

本质是通过其一连串的行为而表现出来的，而行为又是开放的、变动性的。 中国人喜

欢说“盖棺论定”，其实，连盖棺也不能论定某人的本质，因为某人死了，并不等于他

生前的全部行为都被人们对象化了。 假如今后有资料披露出他生前鲜为人知的一些

行为，人们就不得不对他的本质重新进行论定。 由此可见，人们甚至不应该轻易用善

恶观念去规范某个人的本质，善恶观念的适用对象只有以下两个：或者是某个人的

某个行为，或者是某个团体的某个活动。 然而，由于善恶观念在不同的文化共同体及

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是会发生变化的，所以在把善恶观念用到上面提到的两个对象

上去之前，必须先澄清以下两个前提。 第一个前提是：哪个文化共同体？ 第二个前提

是：这个共同体处于哪个历史发展阶段？ 只有先把前提确定好了，才能在其基础上对

某个人的某个行为或某个团体的某个活动作出善恶评价。 总之，以往人们在讨论善

恶观念时之所以误入歧途，是因为这类讨论的语境和对象都是不明确的，因而是笼

统的、抽象的、游谈无根的。

以上五点是《去魅》的基本观点。 先把这些基本观点陈述出来，就有了回应三位

教授质询的基础。

再论中国传统人性理论的去魅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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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张曙光教授首先认为：“不能简单地把人性归结为人的自然生理属性。 如果把人

性仅仅归结为人的生理属性，我们就没必要特别讲人性了，人性无非就是吃喝拉撒

睡，和动物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然而，正如《去魅》早已阐明的那样，即使就单纯的自

然属性来说，人与人以外的其他动物也是存在差别的。 马克思关于这一点做过非常

精辟的论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告诉我们：“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

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 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他们成为最

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 ”① 在这段话中，

尽管马克思没有把“人”与“人以外的其他动物”这两个概念严格地区分开来，但从上

下文可以看出，他使用的“动物”概念实际上指称的是“人以外的其他动物”。 在马克

思看来，虽然人与人以外的其他动物的自然属性都是“吃、喝、性行为等等”，但根本

差异在于：对于人以外的其他动物来说，这些自然属性乃是“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

的”，而对于人来说却不是。 对于人来说，“吃、喝、性行为等等”只是其全部活动中的

基础性的部分，他还有许多其他的活动，如生产劳动、社会交往、科学研究、艺术创

造、宗教信仰、哲学沉思，等等；因而，人不可能把自己的“吃、喝、性行为等等”视为自

己“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 由此可见，是否把“吃、喝、性行为等等”理解为“最后

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正是人与人以外的其他动物在自然属性上的根本区别，因而

把人性界定为人的自然属性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在自然属性的范围内仍然可以把人

与人以外的其他动物严格地区分开来。 张曙光教授以为，只要把人性理解为人的自

然属性，就会把人贬低到其他动物的水平上。 这样的见解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其次，张曙光教授在会议发言中表示：“‘人的本质’不能是人性之外的本质，只能

是人性的本质，它要在人性之中。 如果说人的本质（社会本质）是人性之外的东西，就

难以理解了。 任何事物都有其基本属性，基本属性中有一个根本的性质，我们称其为

本质。 所以把人性归结为自然属性，与人的本质相互外在，甚至对立起来，可能会产

生一个解释不了的矛盾。 ”在这里，他重复了历史上许多研究者的做法，即把人的本

质（人的社会属性）与人性（人的自然属性）混同起来，甚至把人的本质误解为“人性

的本质”。 其实，《去魅》的动机正是要把人性与人的本质严格地区分开来。 前者只指

称人的自然属性，后者只指称人的社会属性。 也就是说，人性或人的本质是从不同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 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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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出发来规定人，决不能把人的本质曲解为“人性的本质”。

事实上，马克思早已告诫我们，无论是考察事物，还是考察人，都应该把它（他）

们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严格地区分开来。 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这样写

道：“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

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

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① 在马克思看来，纺纱机的自然

属性是“纺棉花”，社会属性是“成为资本”，人们决不应该把“成为资本”误认作纺纱

机的自然属性的本质。 同样地，黑人的自然属性表现为黑色的皮肤，而他的社会属性

则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成为奴隶”，人们也决不应该把“成为奴隶”误认作黑

人的自然属性的本质，仿佛黑人天生就只配做奴隶似的。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张

曙光教授把人的本质理解并阐释为“人性的本质”是站不住脚的，《去魅》和马克思强

调的正是同一个主题，即不是把人的本质作为人性的一部分，而是把人性与人的本

质严格地区分开来。

最后，张曙光教授强调：“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讲人的异化，最

后通过人的异化的克服，回到人的天性。 ‘天性’这个概念在马克思的 1857—1858 年
经济学手稿中也出现过，即人在符合自己天性的情况下与自然界进行交换。 我的理

解，这时的人的天性，已经不是原来天然自在的生物性，不是原来那种与生俱来的属

性，而是经过人文化成，经过社会化和个体化，经过异化扬弃之后的更高的所谓天

性”。 显然，在张曙光教授看来，马克思强调的天性是“经过人文化成，经过社会化和

个体化，经过异化扬弃之后的更高的所谓天性。 ”其实，就天性作为人的自然属性来

说，马克思既没有把社会属性掺杂进去，也没有把它理解为体现人的自然属性的“更

高的”发展阶段，它不过是原来处于异化状态中的自然属性的恢复而已。 事实上，在

马克思看来，恰恰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造成了工人人性的异化：“结果，人（工人）

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性行为，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

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 动物的东西成

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② 由此可见，马克思所说的“天性”就是指

从资本主义异化状态中恢复过来的人性，即人的自然属性，因为马克思这里谈到的

主要是“吃、喝、性行为”等。 张曙光教授试图在马克思所说的“天性”中掺杂进后天

的、社会性的因素，以证明自己赖以作为出发点的见解，即人性始终包含着人的本质

的见解是正确的。 事实上，这种见解正是《去魅》竭尽全力加以批评的错误见解。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 34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 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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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与张曙光教授一样，杨国荣教授也没有对我立论的依据和论证过程作出深入的

考察，而是认定，以往哲学家们对人性的考察是合理的。 杨文指出：“可以看到，无论

是从中国哲学的历史来看，抑或就西方哲学的背景而言，谈论人性问题，都涉及人不

同于其他存在的根本之点。 从而，这一意义上的‘人性’概念，与‘人的本质’概念，也

存在相通之处———宽泛而言，人性或人的本质，都关乎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特征和

内在规定。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第一，说“人性或人的本质，都关乎人之所以为人

的内在特征和内在规定”，这里所说的“内在特征和内在规定”含义不明，显然模糊了

人性与人的本质之间的根本区别。 按照我们的观点，人性是人的自然属性，是先天

的，即与生俱来的；而人的本质则是人的社会属性，是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形成并发

展起来的。 人性是从自然属性的角度出发考察人，人的本质则是从社会属性的角度

出发考察人，因而决不能用后天的社会属性去规范先天的自然属性。 第二，说人性与

人的本质概念存在“相通之处”，这里的“相通”的含义同样模糊不清，究竟是指人性

与人的本质会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影响，还是指凡是可以规范后天的人的社会属性的

观念统统可以用来规范人的先天的自然属性？ 假如仅限于前面的含义，我们也主张

两者是相通的；但如果是后面的含义，则正是我们所反对的。 因为历史上关于人性理

论的混乱皆源于人们把应该在人的本质范围内加以探讨的问题移置到人性中去。 第

三，杨文说，一谈论人性问题就会“涉及人不同于其他存在（主要是指‘禽兽’———引

者）的根本之点”，于是只能引入人的本质加以说明。 其实，我们早已阐明，即使单纯

就自然属性而言，人与人以外的其他动物（或禽兽）也是根本不同的，因为对于人以

外的其他存在者来说，吃、喝、性行为等乃是最高的目的，但对于人来说，只是基本的

生存活动———比如，人吃东西是为了活着，但人活着却并不是为了吃东西。 由于杨文

未对《去魅》作深入的考察，因而在以下几个方面仍然需要竭力为《去魅》早已批评过

的观点进行申辩：

其一，杨文在驳斥我对孟子性善论的批评时指出：“这里的关键在于本然和当然

的区分。 根据孟子的理解，从本然的层面说，人生来都具有‘四心’（道德意识），但是

从现实存在形态来看，由于各种原因，人所具有的各种道德意识可能会失落，而一旦

失去了这些规定，则人便不再成其为本来意义上的人。 正是基于后一事实，孟子指

出：‘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求其放心’的前提是心虽然本来具有，但后

来失落了，德性修养的作用之一，则在于将这种本来具有、后来失落的东西再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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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如果说，人皆有‘四心’属本然，那么，‘求其放心’的过程，便属于当然。 ”按照杨国

荣教授的看法：第一，从本然的层面看，人性本善，因为“人生来都具有‘四心’（道德

意识）”。 其实，说人生下来就具有道德意识，也就等于说道德意识是天赋的。 这与笛

卡尔提出的“天赋观念”何其相似乃尔！ 在我们看来，人生下来时根本就不可能具有

道德意识，这种意识是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在受教育的过程中才形成并发展起来

的。 因而道德意识云云，只能用来规范后天的人的本质，却不能用来规范先天的人

性。 试想，如果道德意识可以是天赋的，那么，人们同样可以设想，政治意识、法律意

识、宗教意识也是天赋的，即与生俱来的。 事实上，所有这些意识都是后天的社会生

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怎么可能是人性中固有的呢？ 第二，从当然的层面看，由

于各种原因，人的道德意识可能会在社会生活中失落，因而要通过学问之道，即德性

修养，把失落的东西再找回来。 然而，在我们看来，既然道德意识那么容易从人性中

脱落下来，可见它根本不是人性中固有的东西。 它与德性修养一样，都只能在后天的

社会生活中对人的本质的变化发挥一定的引导作用。 第三，孟子关于“四心”和“求其

放心”的学说非但不能像杨国荣教授所认为的，用来印证人性本善，反而显露出孟子

整个思维方式的秘密，即他把后天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某一理想化的人的本质（具

有高尚的、完整的道德意识）移植到与生俱来的人性上去。 毋庸置疑，自孟子以降，人

性问题之所以争论不休，因为孟子把与后天的人的本质相关的理想人格与作为自然

属性的人性混同起来了。

其二，杨文又强调：“‘何为人’与‘如何成就人’在逻辑上彼此联系。 事实上，由以

上所述作进一步考察，便可以发现，人性的问题不仅涉及‘何为人’，而且关乎‘如何

成就完美的人’、‘如何达到道德上的完善之境’，后者所讨论的，也就是中国哲学所

说的‘成人’问题。 ”其实，杨国荣教授这里提到的三个问题，即何为人、如何成就完美

的人、如何达到道德上的完善之境，都关涉人在社会生活中的道德修养问题，因此只

与人的社会属性，即人的本质有关。 正如马克思在分析现代社会时所指出的：“个人

只有作为交换价值的生产者才能存在，而这种情况已经包含着对个人的自然存在的

完全否定，因而个人完全是由社会所决定的。 ”① 要言之，“成人”乃是一个社会环境和

教化的问题。可见，解决上述三个问题都不可能通过改变人性的方式来达到。正如我

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那样，人性的基本内涵（饮食男女）是永远不会变化的，可变

的只是饮食男女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表现形式。 上述三个问题至多涉及

人性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表现形式，却不可能从根本上去改变人性。

其三，杨文又表示：“从理论上看，孟子强调性善说的根本意义就在于：从人性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 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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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为成就完美的人格提供内在的根据和前提。 人皆可以成尧舜，其前提就是人皆

有作为成圣内在根据的本善之性。 这也可以从一个方面解释，为什么中国哲学不需

要超越的上帝或超验的存在作为超越有限的至上之源———在中国哲学特别是孟子

一系的儒家哲学看来，人自身的本性中已经包含这样一种内在根据，只需要把这种

根据加以扩充，就可以完善自己，达到人格上的完美。 ”在这里，孟子思路上存在的根

本问题是，他没有意识到，善与恶是相反相成的。 也就是说，在善起作用的地方，一定

也存在着恶，所以，与孟子的性善论相伴随并对立的只能是荀子的性恶论，而这两论

在理论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所以，《去魅》早已指出，这两论的逻辑结果是杨雄的“性

善恶混成论”。 杨国荣教授只看到孟子的性善论的积极方面，即它为理性人格的培养

提供了人性上的依据，但他没有意识到，性善论同样存在着它的消极的方面：一是忽

视法律对人的行为的约束，二是堵塞了分权政治（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并相互

制衡）得以形成的路径，从而使中国人始终停留在好人政治、贤人政治和圣人政治的

幼稚言谈中。

四

比较起来，陈卫平教授更深入细致地解读了《去魅》，并提出了中肯的意见。 他这

样写道：“我认为这篇文章的主要价值，同样在于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用

马克思主义重建儒家人性论，但同样不能说这篇文章圆满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对于

这个问题，从《去魅》来看，主要涉及以下三点：一是如何认识儒家性善论的缺陷？ 二

是儒家人性论有哪些珍贵遗产？三是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人性理论在中国的失误？ ”

就第一点来说，陈文指出：“我以为《去魅》以上对于儒家性善论的批评是能够成

立的。 但我觉得对于儒家性善论的缺陷的揭示， 还必须结合其对于人格培养的影

响。 ”接着，陈卫平教授指出，孟子的性善论，发展到宋明理学阶段就成了复性说，并

从整体上批评了儒家在理想人格培养方面存在的封闭性、单一性和趋同性。 比如，在

批评单一性时他这样写道：“根据复性说， 人格培养就是修养内在的心性， 孟子说：

‘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 ’（《孟子·离娄下》）这种内在的‘存心’是以伦理道

德为内涵的。因此，人格的培养就走向了单一的所谓‘内圣’之路。宋明理学将这内圣

之路推向极端，理学家区分‘德性之知’和‘见闻之知’，强调德性修养是唯一的，而事

功、知识、情感等，都是无足轻重甚至是有害的。 于是，复性就是‘无欲’、‘忘情’的道

德净化。 这无疑会把人格扭曲为只有德性涵养的单面人。 ”又如，在批评趋同性时他

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样的人格培养只能导致泯灭个性的趋同化。 其实，‘五四’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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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巴金、曹禺等人的文艺作品对传统礼教的控诉，就是以艺术形象揭露了儒家复

性论的上述缺陷对人格的扭曲。 ”这真是振聋发聩的见解！ 在《去魅》中，我对孟子性

善论所蕴含的理想人格的培养曾表示赞赏，却没有意识到，即使在儒学关于理想人

格的培养中，仍然存在着一些值得引起我们高度警惕和反思的倾向。 然而，这方面的

问题似乎也并未引起杨国荣教授的充分关注，他在论述儒家的“成人”学说时，并未

反省到这个层面上。

就第二点来说，陈文批评道：“《去魅》虽然对于儒家人性论的‘优点’有所肯定，

但认为其‘即使在某些细节方面不乏睿智之处，但从总体上看，却千疮百孔，乏善可

陈。 ’这个看法值得商榷。因为儒家人性论中蕴藏着不少可以支援马克思主义对其重

建的思想资源，其中有些观点与《去魅》所要论证的观点存在着相通之处。 ”应该说，

他这方面的批评对我启发良多，尤其使我震撼的是，陈文通过旁征博引表明，《去魅》

中提出的见解历史上早就有人阐述过了：比如，汉代思想家王安石在其《原性》中早

已提出了“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引者注）不可以谓之性”、“性不可以言善恶”

等独到的见解。 尽管王安石还不能从总体上突破儒家人性理论的传统思路和框架，

但他提出的上述见解不失为开启后人思绪的重要思想资源。

就第三点来说，陈文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失误是把人性归结为阶级性，他批

评《去魅》尽管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并未对其进行系统的、深入的反思，而“对于儒

家人性论的重建必须将对其的‘去魅’和纠正人性即阶级性的失误结合起来”。 平心

而论，陈卫平教授的上述三点批评立意高远、分析透辟，使我清楚地看到了《去魅》存

在的不足，也看到了今后继续研究人性理论的努力方向。

综上所述，尽管三位教授对《去魅》的评论是从不同的角度切入的，且褒贬不一，

但为我更深入细致地探索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责任编辑：韦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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